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济银函〔2013〕167号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关于

山东银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变更经营流通人民币许可证的批复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营业管理部：

你营业管理部《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营业管理部关于变更山东银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营流通人民币许可证>的请示》（济银部发〔2013〕122号）收悉。该企业因业务发展需要，申请将法定代表人由孟春鹏变更为郭伟光。经审查，该公司符合《经营、装帧流通人民币管理办法》中关于变更《经营流通人民币许可证》有关事项的条件，决定依法对该企业重新颁发《经营流通人民币许可证》，证号为鲁0069。请你营业管理部自文到之日起10日内，将《经营流通人民币许可证》送达该企业，并通知该企业按规定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事宜。
你营业管理部要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经营、装帧流通人民币管理办法》等规定，加强对该企业经营流通人民币行为的监管，每年对该企业现场检查不少于两次。

此复。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2013年11月18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内部发送：李建文副行长，办公室，货币金银处，法律事务处。 

  联系人：郝  伟    联系电话：（0531）86167387    （共印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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